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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发〔2016〕71号　　

各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为支持保险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健全公司价值发现机制，拓宽

市场化资本补充渠道，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中国保监会支持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鼓励挂牌保险公司采取做市方式或竞价方式进

行挂牌股份转让。

　　二、保险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有关审慎监管指标，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

　　三、保险公司向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申请挂牌前，需取得中国保监会的监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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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保险公司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需在发行前取得中国保监会的监管意见。

　　保险公司应当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之日起30日内，按照有关规定向中国保监会提交变更注册资本和修改章程的行

政许可申请。

　　五、保险公司根据本通知第三、四条规定，申请中国保监会出具监管意见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决议，以及授权董事会处理有关事宜的决

议；

　　（二）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或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方案应明确挂牌或发行后股份转让的方式，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方案中还应明确拟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财务状况等信息；

　　（三）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或非公开发行股票后的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四）偿付能力与公司治理状况说明；

　　（五）经营业绩与财务状况说明；

　　（六）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六、投资人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持有挂牌保险公司已发行的股份达到5%以上的，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15日

内，由保险公司报中国保监会批准。中国保监会有权要求不符合条件的投资人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七、投资人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以协议方式受让挂牌保险公司股份不足5%的，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15日内，

由保险公司报中国保监会备案；以做市方式或竞价方式受让挂牌保险公司股份不足5%的，参照上市保险公司监管要求，

不再履行备案手续。

　　八、投资人通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投资挂牌保险公司股份，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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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公司选择协议方式挂牌的，投资人应当符合《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非上市保险公司股东资格的相关规定；

保险公司选择做市方式或竞价方式挂牌的，投资人资格参照适用上市保险公司监管要求，允许自然人等合格投资者投资

挂牌保险公司股份。

　　九、本通知第七、八条所称做市，是指由证券公司担任做市商的做市交易方式。

　　十、本办法所称保险公司，包括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保监会对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股权监管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十一、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保监会

　　　　　　　　　　　　　　　　　　　　　　　                    201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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